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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A 

致：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樓 9 樓 925 室  
社會福利署員工發展及訓練組 

社會工作訓練基金委員會秘書處 

社會工作訓練基金

2024-25年度資助申請表格  –  
供機構申請部份資助於中國內地舉辦交流團

或於香港舉辦課程 /研討會 /工作坊 /講座 /活動 1 

重要事項 : 

(一) 申請機構在填寫此表格前須參閱「申請 2024-25 年度部分資助的指引」A 部及 B 部。

(二) 請清楚填寫各項。

(三) 請填寫此表格內有關部分，如有需要，請另紙書寫。已填妥的申請表格須連同所有相關

文件於 2024 年 8 月 30 日或以前送抵社會工作訓練基金秘書處 (簡稱《秘書處》)。

(四) 每份表格只供申請一項活動之用。

(五)   社會工作訓練基金於每一財政年度只會資助同一間機構舉辦一項活動。

I. 於中國內地舉辦交流團 第 I 類活動 (請填寫 A 部至 C 部，並一併附上考察計劃書):

A. 擬舉辦的交流團詳情

(1) 名稱 : (英文)

(中文) 

(2) 目的 :

(3) 交流團領隊姓名 : (4) 職位：

(5) 日期：

(6) 交流團將到訪的城市：

(7) 接待單位：

(請夾附與中國內地接待單位聯絡的有關函件)

(8) 考察、交流、培訓活動行程： (請夾附詳情)

(9) 評估成效方法：

1 就申請資助於香港舉辦課程/研討會/工作坊/講座/活動，項目須要屬於下列範圍: (i)專門或深入的社會工作知識及技

巧；或 (ii)與社會工作有關的管理技巧。

第I類活動的目的是通過與內地社會工作者的專業交流，提高本地社會工作者處理社會福利事宜及應變的能力。活動可

採取與上述 (i) 或 (ii) 領域相關的考察、交流或培訓活動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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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參加對象

(1) 預計參加社工人數*：

(2) 個別職系/職級的人數：

(3) 參加者所屬服務單位類別：

(4) 社工參加者 (與交流團內容有關) 的

職務：

*每一個交流團須最少有 15 名來自申請機構的本地社會工作者。請另紙提供參加者的名單，列明他們的姓名、是否註冊社

會工作者、所屬的單位名稱。

C. 舉辦此交流團及選取行程的理念

是次交流如何有助本港的社會工作者的工作及他們與中國內地的專業聯繫？

II. 於香港舉辧課程/研討會/工作坊/講座/活動 第 II 類活動 (請填寫 D 部至 F 部):

D. 擬舉辦/參與的活動

(1) 名稱 : (英文)

(中文) 

(2) 目的 :

(3) 內容 :

(4) 活動詳情：

日期：
培訓形式（例如課程、研討

會、工作坊、講座、活動）：

時間： 總時數  (以小時計算) ：

社工人數

及職級 2： 

非社工人數2

(如適用) ： 

總學員

人數：

2 根據《社會工作者註冊條例》﹙第505章﹚第2條釋義，任何有關社會工作者的提述，應指《註冊社會工作者》。機構

可在不增加邊際成本的情況下，在招收社會工作者學員之外，增收20%名額的非社會工作者學員。 例如：社會工作者

學員總人數是25人，在不增加邊際成本的情況下，增收5名非社會工作者學員，但基金不會資助非社會工作者學員，

資助金額會按比例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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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述課程/研討會/工作坊/講座/活動舉行地點:

(6) 培訓人員姓名 :

(7) (a) 聘用培訓人員的原因和/或有關培訓人員的資料，例如：培訓人員在類似培訓課

程的教學經驗/資歷，和聘用超逾一位培訓人員或海外培訓人員的原因(如適用):

(b) 是否有提交培訓人員的履歷?  有  沒有

(8) 評估成效的方法 :

E. 學員對象

(1) 預計社會工作者學員的個別職系/職級及人數：

(2) 預計屬於社會工作者學員的服務單位類別：

(3) 學員（與建議舉辦活動相關的）職務：

F. 舉辦/參與此項培訓活動的理念

(1) 這項活動如何能訓練社會工作者專門/深入的的社會工作知識和技巧及/或與社會

工作有關的管理技巧？

(2) 為何需要採用建議的形式來舉辦這項培訓活動（包括建議培訓課程的日數、節數、

地點及參加者的職級和人數）?

請在適當 內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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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所有申請機構均須填 G 部至 I 部:

G. 過往類似活動參考

(1) 在過去兩年，有否舉辦過類似活動？

 有  沒有

如有，請提供下列第(2)至(11)項的資料。若超過一項，請提供最近一次活動的詳情。

(2) 活動名稱 :

(3) 活動目標 :

(4) 活動內容 :

(5) 行程（只限交流團）:

(6) 考察重點（只限交流團）:

(7) 日數（請列出日期） :

(8) 主辦者 :

(9) 參加者（人數及職系/職級） :

(10) 上述活動是否由社會工作訓練基金資助 ? 是 否

(11) 再次舉辦有關培訓的原因  :

請在適當 內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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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擬舉辦活動的預算分項3

項 目4 
預計金額 

($) 

向基金申請的資

助金額5 

($) 

支出 

1. 

2. 

3. 

4. 

總 計 (1) / 小 計 (2): (1) (2) 

中央行政費 (3): 

[不超逾小計(2)的 10%)] 
(3) 

總 計 (4): (4) 

[(4)=(2)+(3); 請參閱註引 5]

來 源 
預計金額 

($) 

備註 
(例如：有待向其他機構

申請撥款的結果) 

收入6 

1. 

2. 

3. 

總 計 ： 

3 請提供一個盡可能平衡的預算，並分項列明支出和收入，包括要求社會工作訓練基金資助的款額、中央行政費

用（不得超過所要求資助款額的10%）（如適用）、員工或機構的收入，以及其他收入來源。 
4  「雜項」（例如講義影印費）的資助金額上限為港幣500元(如批准)。「宣傳」、「飲料」、「茶點」、「場地

佈置」、「運輸」、「紀念品」和「郵費」等項目的開支，均不獲資助。
5  如申請獲得批准，每項活動的最高資助金額不得超過認可預算開支的40% (第I類活動) 或 50% (第II類活動)，另

加中央行政費用（如適用）。在計算發還款項時，就基金已批准的各個項目所獲發還的款項，不會超過基金批

准金額40% / 50%或機構所涉及實際開支的40% / 50%，兩者中以數額較少者為準。假如所有申請申領的資助總

額超過該年度內預留給基金的款項，基金將因應其認可的預算開支，按比例調整對獲批准申請提供的資助額。
6  活動預計可收到/實際收到的所有收入，包括參加者繳交的費用及申請機構以外來源提供的資助，均會在計算資

助金額時扣除，除非有關收入是用以支付不獲資助項目的開支，或彌補獲資助項目開支超出資助的費用。如需

收取學費，機構應向每名學員收取相同金額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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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申請機構資料

(1) 主辦機構名稱 :

(2) 負責人姓名和職位 :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電郵 :

(3) 聯絡人姓名 （如與上述第 2 項不同）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電郵 : 

(4) 地址  :

(5) 申請日期 :

(6) 負責人簽署 :

(7) 機構蓋章：

備 註

1. 你所提供的資料，將用於處理有關你申請社會工作訓練基金的事宜上。有關資料可能會送

交其他部門/決策局/機構作同樣用途，或在法律授權或規定的情況下予以公開。

2. 如未能提供足夠資料，社會工作訓練基金委員會可能無法處理申請。

3. 如欲更改或索取載列在本表格的個人資料，請與秘書處聯絡：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樓 9 樓 925 室  

社會福利署員工發展及訓練組

社會工作訓練基金秘書處

電話： 3974 5430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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